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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荔枝椿象生態與防治宣導單張正反面-a1~a2

主旨：檢送「荔枝椿象生態與防治」彩色文宣乙份，提供作為向民
眾或農友宣導之參考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荔枝椿象主要危害無患子科作物如龍眼、荔枝，對果實品質

及產量造成影響，請宣導農友儘量在花期前2個月內防治，
開花期間停止施藥避免誤傷蜜蜂。另有關化學藥劑部分，請
上網查詢本局農藥資訊服務網，請注意目前已公告刪除益達
胺、可尼丁及賽速安三種藥劑在荔枝和龍眼的使用方法和範
圍兩年。

二、荔枝椿象於夏季喜吸食臺灣欒樹及無患子植株嫩枝及花穗，
交配後雌蟲偶而入侵臨近住家產卵，民眾因不瞭解而心生畏
懼並通報，此時建議告知椿象卵不會造成皮膚刺激或過敏，
可以硬物小心除去即可，無須緊張。請民眾勿以手直接抓捕
若蟲或成蟲，如接觸到椿象或疑似被臭液噴滴，務必立即用
清水沖洗稀釋，仍有嚴重刺痛感請趕緊就醫。

三、附件電子檔歡迎透過網路或社群網站分享，或逕行印刷使用。

正本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農業試驗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嘉義農業試驗分所、行政院農業委
員會農業試驗所鳳山熱帶園藝試驗分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
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
場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
場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區農業改良
場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、桃園市政府農業局、新竹縣政府
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臺東縣
政府、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、新北市政府農業局、臺中市政府農業局、臺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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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農業局、高雄市政府農業局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
、金門縣動植物防疫所、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、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、花蓮縣
動植物防疫所、澎湖縣政府、本局新竹分局、本局臺中分局、本局高雄分局
、本局基隆分局

副本：本局植物防疫組 2017-06-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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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長　黃 㯖 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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